
               附件 5  

臺中市立光榮國民中學 113 學年度暑期學藝活動說明 

一、 依據：依臺中市政府頒布「臺中市國民中學寒暑假學藝活動及課

後輔導實施要點」辦理。 

二、 活動日期： 

113年 7月 29日(一)至 113年 8月 9日(五)止，共計 10天。 

三、 活動時間：每天上午五節課(7:45~12:10)，共 50節。 

四、 參加對象：本校新生。 

五、 活動內容： 

(一) 銜接課程：國、英、數。   

(二) 社團課程：體適能、各項球類、舞蹈、童軍等。 

(三) 實作課程：科學實驗課、生活科技、資訊科技、美食烹飪。 

六、 輔導費用：依「臺中市國民中學寒暑假學藝活動及課後輔導實施

要點」頒布標準，每人收取費用 1800元(含材料費)。 

七、 收費日期：請於 113年 7月 29日至 113年 8月 2日繳費完成。  

如有任何疑問，請洽本校教務處，電話：04-24831428 轉 121、111、

122。 


